附件1

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26年引进博士岗位表（第一批）
	岗位
	人数
	岗位条件和要求

	
	
	学历学位
	学科、专业或研究方向
	其他要求
	年龄

	教师1
	1
	博士研究生
	教育学类、心理学类
	本科阶段专业为学前教育、特殊教育、教育康复学或硕士阶段专业（研究方向）为学前教育（学）、特殊教育（学）、言语听觉康复科学
	40周岁及以下（同时具有副教授职称的，年龄放宽至45周岁）

	[bookmark: _GoBack]教师2
	4
	博士研究生
	儿少卫生与妇幼保健学、健康管理学、临床营养学、营养与食品卫生学、食品科学与工程（营养与健康方向）、生物医学工程（大数据、智慧健康、仪器设备或康复工程方向）、
护理（学）、老年医学、康复医学与理疗学、中医（学）、
中医康复学、中医养生学、老年医学
	
	40周岁及以下（同时具有副教授职称的，年龄放宽至45周岁）

	教师3
	2
	博士研究生
	舞蹈学或艺术学（舞蹈方向）、美术与书法（书法方向）、艺术学（书法方向）、体育学类
	舞蹈学或艺术学（舞蹈方向）本科专业方向为中国民族民间舞或中国古典舞
	40周岁及以下（同时具有副教授职称的，年龄放宽至45周岁）

	教师4
	3
	博士研究生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信息与通信工程、控制科学与工程、电子科学与技术
	
	40周岁及以下（同时具有副教授职称的，年龄放宽至45周岁）

	教师5
	2
	博士研究生
	马克思主义理论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、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、中共党史党建学、中国近现代史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、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政治学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、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、思想政治教育
	
	40周岁及以下（同时具有副教授职称的，年龄放宽至45周岁）


















